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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地〔2024〕1007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泉州市泉亿卫生
用品有限公司工业用地规划条件变更的批复

晋江市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《关于申请审批泉州市泉亿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厂区项

目规划条件变更的请示》（晋自然资〔2024〕804号）收悉。根

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1〕

15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8〕

3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

效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闽政〔2022〕19号）等有

关规定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泉州市泉亿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晋江经济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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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（五里园）17326平方米工业用地（不动产权证书号：闽（2021）

晋江市不动产权第 0035720号）规划经济技术指标调整：1.5＜

容积率＜4.0、30%＜建筑密度＜55.4%。绿地率按《福建省工业

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（闽自然资发〔2024〕31号）执行。应

以满足消防安全、生态环境的技术规范为前提。

二、泉州市泉亿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应按规定与你局签订该

用地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的合同补充条款，与晋

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工业用地扩建项目运营监管协议，明

确固投、亩均税收、开竣工和投产等事项，并严格执行。该扩

建项目应在本批复下达之日起 12个月内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》等报建手续并开工建设，在开工之日起 24个月内竣工，

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并开工建设的，本批复自动失效。调整用

地规划经济技术指标免予补交土地出让金。

特此批复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

2024年 12月 16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经济开发区管

委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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